	审批意见：                        株醴环评表〔2025〕28号
一、醴陵市飞舞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2000万元，在醴陵市李畋镇利群村建设“烟花爆竹成品库新建项目”。项目占地26120m2，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危险等级1.3级成品库6栋、改建危险等级1.3级成品库2栋，新建1处高位水池、2间值班室，配套建设给排水、供电等公用工程和废水、废气、噪声、固废处理等环保工程，综合楼（包括办公室、监控室、展厅、食堂、宿舍）利旧。项目为烟花爆竹仓储工程，储存烟花类（A、B）级、爆竹类（C）级、喷花类（C、D）级、旋转类（C、D）级、升空类（C）级、吐珠类（C）级、玩具类（C、D）级、组合烟花类（C、D）级产品，总限药量49吨（其中5#成品库、6#成品库、7#成品库、8#成品库、13#成品库最大存储量各为5吨； 9#成品库、10#成品库最大存储量各为10吨；12#成品库最大存储量为4吨），当储存升空类（双响）成品时，单栋成品库升空类（双响）最大允许药量应小于5000kg；如与其他烟花爆竹混存时，单栋成品库升空类（双响）最大允许药量为3000kg，储存总量不能超过该栋成品库的总计算药量。
根据长沙精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专家技术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对环境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中确定的地点、规模和内容建设。

二、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 实行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四格净化设施处理达标后用于周边林地浇灌；消防事故产生的消防废水，通过厂内沟渠收集至300m3事故应急池，暂时储存后采用罐车运送，委托有高氯酸盐处理能力的单位处理。
2. 加强运输车辆管理，限速行驶，加强厂区绿化，对厂区道路进行水泥硬化，采取定期清扫、洒水抑尘等措施，减轻对周边大气环境的不良影响。食堂油烟经高效静电油烟净化器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要求。
3. 对运输车辆采取限速行驶、禁止鸣笛等措施，采取在库区周围设置2.0m高围墙隔声措施，确保噪声达标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 按国家规定收集、暂存、转运、处置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固体废物。过期、残损的烟花爆竹按《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要求定期交由公安部门在指定的场所按规销毁，销毁场所应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包装废弃物等一般固废收集后定期外卖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统一收集，纳入环卫部门统一管理。
5. 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制定并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项目各项环保设施的设计、建设、运行、管理应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三、项目排污许可管理类别为登记管理。项目建成后，在投入生产运营前应依法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进行排污许可登记。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本审批意见仅针对环境影响提出相关要求，涉及土地、规划、应急、消防、立项等，应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六、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醴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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